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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帝王拥有立法、司法的最高权力，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在民间的谚语里经常出现的“王法”一词，就反映了“王”与“法”的紧密关系。
可是帝王也是凡人；不可能亲自去面对所有的法律事务，总得依靠官吏集团来实施法律。
尤其需要专门的法官来裁断是非、审判案件、适用法律。
汉语里“法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斯的法家著作《商君书》的《定分》篇，在这一篇里作者建
议说：“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广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
”“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
设想，各地官吏以及百姓有不知道法律条文规定的，要向当地的法官询问；而地方的法官也有疑问的
，就要向中央朝廷的丞相府的法官来核对法律文本；如果连丞相府的法官也有疑问的，就要向天子宫
殿里的那位殿中法官进行核对，以殿中法官保管的法律文本为最标准文本。
显然在《商君书》里说到的“法官”，是一种制作及保管法律文本的官职，和现代汉语中主持审判的
“法官”官职是两回事。
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官以后却长期成为司法审判官员的通称。
司法审判官职的实际具体称呼在古代叫做廷尉、大理、推官、判官、司理、司法等等，当代则叫推事
、承审员、审判员、陪审员，并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官职叫做“法官”，可是，当作为司法审判官员统
称的时候，还是叫做“法官”。
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终身任职的法官。
司法审判机构作为整个官僚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员总是处在不断的流转、升迁之中，似
乎很难从官僚阶层中划分出一个法官集团。
然而，当法官又确实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尤其是各级地方官员，审判事务一直是最重要的职
责，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充当法官角色的时候显示出来的。
在传统戏曲、小说里的官员角色，一般都是以他们的审判事务来出场的，公案戏、清官戏直到今天仍
然盛演不衰，以至于在一般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就是坐大堂、判案件的法官。
本书就是试图将古代无数官员“定格”在他们担当法官角色的瞬间，并将他们在履行审判职权时与帝
王的关系、冲突连接起来，试图像电影一样，用有限的瞬间来留住时间，来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
个侧面。
⋯⋯四历来的史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王权与相权的关系上，这确实是解析中国政治史的关键所在。
不过实际上王权与法官执行的司法权力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相比宰相而言，古代的法官执行的司法权力是处在权力结构的下一个层次上的。
中国古代皇帝，是立法者，至于他自己是否应该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制约。
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
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皇帝违法为理由实施武力威胁的力量，这就和西欧中世纪时代到处是大大小
小诸侯的情况大相径庭。
皇帝遵守祖先的或自己发布的法律，要靠自身的把握，出于自己对于法律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天命
”的体会。
只是历史上很多皇帝想不到这一点。
清末主持法律改革的资深法官沈家本在他的《法学盛衰说》一文中就感叹，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如
隋文帝、明太祖这样的皇帝，他们会制定和发布很好的法律，可是同时自己往往也就是破坏法律的主
角。
犯罪触犯的是皇帝的法律，皇帝可以加罪于人，自然也就可以赦免人的罪过。
宋徽宗曾经说“能生死谓之王，擅利害谓之帝”，皇帝作为最高和最后的裁断者，有着无上的审判权
。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只有做艰难的选择：要么一味顺应皇帝的意旨办案，甘心做皇帝的鹰犬；要么
就是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尽力以法律为“天下之平”、“天下大信”之类的理由来劝谏皇帝放弃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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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走一条艰险的宦途道路。
本书将给读者介绍历史上一些皇帝与法官之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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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立法、司法的最高权力。
在中国古代，帝王与法的关系最简单明了的表示就是王法。
因此，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帝王还是官吏，所执之法均为王法。
本书所说的法官，和现代汉语中及现代审判制度中主持审判的法官官职是两回事。
在中国古代，很难从官僚阶层中划分出一个法官集团。
但是，当法官，又确实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
尤其鉴别级地方官员，审判中务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
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充当法官角度的时候显示出来的。
在传统戏典、小说里的官员角色，一般者是以他们的审判事务来出场的。
公案戏、清官戏直到今天仍然盛演不衰，以至于一在般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就是坐大堂、判案件的法
官。
 　　本书试图通过讲述三十一位有个性的法官司与二十二位帝王绕执法而发生的故事，反映中国古代
社会的一人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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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史记》记载的皋陶事迹这个故事里谈到的皋陶，就是在历史记载上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
法官。
他的名字有多种写法，有的写作“咎陶”(后面的“陶”要读做yao)，或者是“咎由”。
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司马迁写的《史记》里，专门记载了这位法官祖师爷的事迹。
据说他曾经在雷泽(传说中的一个大湖泊，大概方位是在今天的山东中部。
奇怪的是《史记》说大舜也在这个雷泽打过鱼)垂钓，被著名的圣君尧帝发现和重用。
等到尧把王位传给了大舜，舜就任命皋陶为“大理”，专门处置罪犯，裁决诉讼案件。
《史记》里还记载了舜对皋陶的“任命状”，大意是说：野蛮民族侵犯中国之土，杀人越货，内忧外
患。
你来担任“士”的职务，五刑要量刑适中，裁定五种犯罪，要分送三处执行，分别给予三等之居，并
要有一定尺度。
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
所谓“三处”，据说是“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大的罪恶通过军事讨伐，在战
场上惩罚；中等的罪恶在市场上和朝廷里通过刑罚处罚；部族内部的冲突则由专门的机构来讨论决定
处罚)；“三等之居”，是指“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这样的流放。
据《史记》的说法，皋陶当时和后来治水立下功勋的大禹同在舜帝朝服务。
有一次朝会上大家讨论如何治理国家。
皋陶阐述他的主张：“信其道德，谋明辅和。
”大禹问他具体是什么意思？
皋陶解释说：“首先是要自己慎重修行，考虑长远的规划，亲近九族，任用贤明，使高风亮节的品德
，从自己身边推到边远。
”大禹听了大为赞叹，连说是呀是呀。
皋陶又说：要点是在“知人”、“安民”。
大禹立即领会他的意思，说：“哎呀，说得太对了。
尧帝也说最难的就是知人善任，把适当的人安排到适当的位置，就使百姓安宁，体会到朝廷的德政，
还怕什么獾兜这样的坏人，有苗这样凶恶的外族，也不会被善于花言巧语的人钻空子。
”于是皋陶又讲了一大通任用人的大道理，说：“任用人要看他做事，要观察被任命的人是否宽大而
又庄重，柔和又能办事，坚持原则而又恭敬，有志向而又有毅力，公正而又温和，简洁而又明确，刚
强而又适宜，经常能够表现这些特色，就是大吉。
不是这样的人做官，就是扰乱天意，就要代表天意来使用五刑，进行处罚。
我这样的想法能够实行吗？
”大禹连忙说：“您说的都是可以实行的。
”皋陶还客气一下，说：“我实际上也不明白，只是想赞美政治的正道。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发现皋陶完全是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人物。
《史记》正是以这番对话为伏笔，在下文里就提到，大舜当了39年的国王，在南方巡视时去世。
大禹以治水的功绩被推举为国王后，立即就推举皋陶为下一任国王，可是正要准备禅让授予权柄的时
候，皋陶却已经去世了。
他只好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一带(一般认为就是现在安徽六安)为诸侯，算是一种表彰，一种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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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正如“纪传体”这一名称所表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正史突出的是以人物形象来表现历史。
而20世纪以后的中国史学，大多习惯以事件、制度、学说、观点来演绎历史，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不
再是史书的主角。
这个风气也影响到其他专门史的编写，比如我所在的中国法制史领域，长期以来这个领域产生的各类
书籍教材，都是阶级分析或者典章简介，很少会看到古代法官的形象。
可是在中国民间，历史仍然是以人物故事为主线而被大众记忆的。
人们最熟悉的是人物形象最丰满的三国时代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的分量并不重
。
人们尤其熟悉包公那样的法官形象，包公的神奇断案以及他那三把大铡刀，直到21世纪依然是中国普
通百姓最熟悉的中国法制史知识。
促使我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我们出了一个例举题：“请
例举5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官”，要求只写出名字就可得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20多名考生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两三个人写上了“包公”
而已。
显然，我们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是排除了有血有时的“人”的，我们的学生获得的只是一大堆毫
无生气的冷冰冰的古代法条、制度之类的知识，以及阶级分析、历史评价之类的观点。
这次考试后，我开始注意收集古代法官的事迹，作为平时教学的补充资料，在教学中经常讲述一些古
代法官的故事，来作为课程内容的补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陈稼禾先生(已故)建议我编写一本有关中国法官
历史的书，并帮我确定了《古代法官面面观》的书名。
我很感激他的建议以及帮助，这本于1993年出版的小书，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开了“社会与法”的“法律讲堂”栏目，我参与了其中的“故事与法”的
节目，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法文化这个题目讲得差不多的时候，编导刘乃溪又为我出了一个“王者与法
”的选题，这个正好和哦原有的一些积累有联系，我勉力而为，写了几段稿子，试讲了几讲。
虽然因为该节目撤销，这个选题并没有正式播出，还是引发了我对这个选题的兴趣。
不久，陈立旭先生在策划选题时同我议定了这个题目。
说来惭愧。
这个题目定了以后，我一直迟迟不能完成，总是被其他事务插进来打断。
好在得到了陈立旭先生的谅解，一直鼓励我，并同我多方商量书稿的组织和结构等问题，终于使我能
够写完此书。
帝王与法律的关系，帝王与法官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细究起来，可以牵涉到多个学科来进行分析
。
本书主要的意图是在提出问题，希望读者在读完了本书的故事后，能够促进对于“法治”的思考，能
够体会到“法治”在落到实处时的复杂性，能够更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
那就是对作者的最大褒奖了。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是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开卷有益的前提或许是先要“开卷有趣”。
作者对于本书已经尽可能做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使读者在获得阅读的乐趣的同时，能够获得促进
思考的益处。
郭建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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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讲述了三十一位有个性的法官与二十一位他们的君主围绕着执法官发
生的故事。
在封建时代，君主的王权和法官执法始终是一对不可解的矛盾。
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有的法官以身护法，力图限制君王的个人旨意，甚至不惜被押上刑场；有的法官
则以身卖法，甘愿当君主的走狗，唯一的目的是自己加官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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